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浙江高校产学研联盟中心派驻人员遴选工作的通知

浙教电传〔2014〕49号

各有关高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省委十三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积极引导高校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提高高校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能力和水平，2013年，省教育厅在全省建设了10个浙江高校产学研联盟中心（以下简称联盟中心）。为使联盟中心及早开始工作、发挥作用，经研究，省教育厅决定面向全省本科高校遴选联盟中心派驻人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对象和数量
    全省本科高校在编在岗教师30人左右，每个联盟中心原则上派驻3人，牵头高校至少1人，派驻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二、人员要求
    联盟中心派驻人员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校工作5年以上；
    2.年龄在4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3.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和较强的创新能力；
    4.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事业心强，有志于从事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工作。
    三、工作任务
    1.围绕联盟中心共建协议和年度工作计划开展工作；
    2.做好联盟中心共建单位、牵头高校和派出高校交办的其它工作。
    四、运行与考核
    1.遴选派驻人员原则上需从派出单位脱产，专门从事联盟中心运行与服务工作；
    2.联盟中心派驻人员主要从事技术转移等科技服务，重点考核教师在派驻期间面向市场和企业需求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实际贡献；
    3.建立工作日志制度。派驻人员在派驻期间需每日记录工作日志，其记录情况将作为年度考核和优秀企业科技特派员评选的重要指标；
    4.建立信息报送制度。联盟中心应当注重及时、全面宣传高校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制、推动成果转化，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实效。每个联盟中心每年至少上报6条以上重要信息；
    5.建立定期会商制度。省教育厅每半年召开一次座谈会，听取各联盟中心及派出人员代表的工作情况汇报，指导、推进联盟中心工作。
    五、保障措施
    1.参照《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科技厅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浙江省高新园区产学研合作对接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7）实施意见>的通知》（浙教高科〔2014〕7号）和《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推进高校、园区和企业产学研合作的若干意见》（浙经信技术〔2013〕739号）执行。
    2.每个联盟中心牵头单位每年补助10万元经费，用于联盟中心组织开展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4年2月26日


